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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借款人即卖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贷款人即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担保人）： 纵横担保（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应龙 

地      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世界金融中心A座 11楼 

电      话：    0755-25982082   

甲方因出卖其房产需要办理赎楼手续，乙方同意以购房款出借给甲方用于赎楼，根据乙方提出的条件，

甲方向丙方提出担保申请。各方经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1条 房产交易 

1．1 甲方已与乙方以及经纪人订立了编号为 SZ     NO：             的《房屋转让及经纪合同书》，

自愿出售位于深圳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该房产”），

房地产证号码为               的房产； 

1．2 甲方已将该房产作为其向______________银行深圳市分行__________支行（以下简称“原贷款银

行”）办理贷款的抵押物，贷款金额共为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___________

元（以下简称“原抵押贷款”），目前尚有贷款本息余额共人民币________元（以下简称“贷款余额”）未还

清。 

1．3 甲方确认，甲方与乙方达成的交易条件完全由甲方与乙方协商确定，与乙方无关，乙方对甲方与

乙方之间的交易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条 借款事项 

2．1 借款金额。乙方同意借给甲方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____________

元的借款（以下简称“借款”）。 

2．2 借款用途。借款仅用于提前还清该房产的原抵押贷款。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借款挪作他用。为

此，甲方 不可撤销 地授权乙方将借款划入下列指 定账户（户名：                      ；帐

号：                     ；开户行：                         ）（以下简称“指定账户”）。乙方承诺除

将借款划入指定帐户外，不以其他任何方式将借款交予甲方。 

2．3 借款利息。乙方不就借款向甲方收取任何利息或其他费用。 

2．4 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 4个月。自借款划转至指定账户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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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借款的偿还。在完成该房产的赎楼手续并将该房产转移登记至乙方名下后，借款即作为乙方应向

甲方支付的购房款的一部分，即视为借款已偿还。 

2．6 借款的提前偿还。乙方随时接受甲方提前偿还借款。 

2．7 借贷条款的变更。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借贷条款的，均须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

一致，达成书面意见，同时征得丙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变更。 

2．8 乙方确认借款给甲方赎楼完全出于乙方真实意愿。 

2．9 订立、执行本合同所需有关费用，由甲方支付。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3条 担保条款 

3．1 甲方向丙方提出申请，委托丙方为其向乙方借款提供担保。 

3．2 担保的条件。丙方同意在具备以下条件时向乙方提供保证，否则丙方有权拒绝作出担保，并有权

解除本合同： 

3．2．1 甲乙各方已向丙方提交各种资料（详见资料清单）； 

3．2．2 本合同的借贷条款已生效； 

3．2．3 原贷款银行已同意甲方提前偿还原抵押贷款； 

3．2．4 甲方已经向丙方提交办理本合同委托事项的公证委托书； 

3．2．5 甲方已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向丙方支付担保费； 

3．2．6 甲方已授权乙方将借款划至指定帐户； 

3．2．7 若借款不足以清偿该房产的原抵押贷款时，甲方应通过丙方认可其他方式筹得不足部分； 

3．2．8 丙方要求的其他条件。 

3．３ 丙方收到乙方存入的款项后，应当及时以该款项代甲方向原贷款银行提前还款，并代甲方注销

原抵押贷款项下的抵押登记手续，甲方的房地产证及相关文件由丙方领取和保管。 

3．４ 为确保上述安排，甲方应当： 

3．４．1 委托丙方收取赎楼贷款； 

3．４．2 委托丙方向原贷款银行办理提前还款手续和注销该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 

3．４．3 委托丙方领取和保管该房产的房地产证及相关文件； 

3．４．4 委托丙方办理该房产转移登记至乙方名下的过户手续。 

上述委托均应办理公证。 

第4条 担保义务 

4．1 担保标的（即“主债权”）：如具备本合同第 3．2条所列的条件，丙方同意为甲方向乙方提供担

保。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大写）                      ，（小写）___________

元。  

4．2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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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保证责任的解除。丙方依本合同向乙方提供的保证为附解除条件的保证。当下列条件成就时，本

合同的保证条款解除，丙方的保证责任也当然解除： 

4．3．1 乙方将借款以划至指定帐户之外的其他方式交予甲方的； 

4．3．2 该房产过户至乙方名下； 

4．3．3 赎楼完成后因乙方原因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或乙方以任何理由拒绝领取房产证的。 

乙方应向丙方出具解除丙方保证责任的书面申明文件，即使乙方拖延或拒绝出具该书面申明文件，丙方

的保证责任也当然解除。 

4．4 丙方提供的保证责任范围包括：借款本金；乙方有权主张的违约金和赔偿金；乙方实现债权的费

用；乙方有权主张的其他债权。 

第5条 担保费用 

5．1 基于丙方所提供之担保服务，甲方应向丙方支付担保费人民币____________元。  

5．2 甲方选择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担保费： 

1）在签订本合同之日或之前支付； 

2）甲方授权丙方在乙方借款中直接扣收。 

第6条 房产过户和抵押登记 

6．1 丙方收到乙方划转的借款后，应当及时以该款项代甲方向原贷款银行办理提前还款手续，并代甲

方办理原抵押登记的注销手续。 

6．2 丙方代甲方偿还原抵押贷款后，领取和保管甲方的房地产证，并及时办理该房产过户到乙方名下

的转移登记手续，。  

第7条 借款的划转和尾款的清算。 

7．1 为确保甲方取得的借款用于偿还原抵押贷款，甲方必须授权乙方将借款直接划至指定账户，并由

丙方代甲方向原贷款银行办理甲方提前还款的手续。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自行领取借款。为此，甲方必

须向乙方出具划款授权委托书。 

7．2 借款扣除原抵押贷款本息及丙方应收取的担保费用后，如有剩余的尾款，丙方在该房产过户至乙

方名下后及时划转给甲方。 

第8条 甲方保证 

8．1 甲方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以自身名义履行本合同的义务并承担民事责任。 

8．2 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是甲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 

8．3 甲方在签署和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向丙方提供的全部文件、资料及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

的。 

8．4 甲方对该房产享有充分的处分权，若该房产为共有的，其处分已获得所有必要的同意。 

8．5 该房产不存在任何瑕疵，未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不存在争议、被禁止转让和抵押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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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在委托事项办理期间内，甲方如发生死亡，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丙方依据本合同办理受

托事项仍然有效。 

第9条 合同解除 

9．1 各方同意：本合同排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

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约定的适用。除本合同第 9．2条约定的解除条件成立时，本合同得以解除外，本合同

各方均不得解除合同。 

9．2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9．2．1 甲方或乙方与各银行解除贷款合同或者贷款合同因任何原因未得以履行； 

9．2．2 甲方或乙方违反本合同第 3．2条及第 8条所约定的保证事项。 

9．3 丙方根据本合同第 9．2条的约定解除本合同而受到损失的，甲方或乙方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第10条 违约责任 

10．1 如因甲方未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借贷条款造成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丙方除依法行使追偿权外，

甲方还应承担丙方行使追偿权的所有费用，并支付相当于担保总额 50%的违约金。 

10．2 甲方违反本合同第 8条的保证，或因其他任何原因致使该房产无法过户时，甲方应当提前偿还

乙方的借款，或提供乙方认可的其他担保，或向丙方提供足值的反担保。 

10．3 甲方根据本合同向丙方作出委托后，不得自行办理委托事务，也不得委托第三人办理委托事务。

否则，丙方有权请求甲方提前偿还乙方的借款，并以任何合法方式处理甲方的房产以所得价款提前偿还乙方

的借款。 

10．4 在丙方代甲方保管房地产证和其他房地产权利证明文件期间，甲方不得谎报房地产证遗失和办

理房地产证挂失手续。否则，丙方将以甲方实施诈骗为由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11条 争议与解决 

11．1 因本合同及其履行发生任何争议，各方须协商解决。 

11．2 因本合同及其履行发生任何争议经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第12条 其它约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3条 附则 

13．1 本合同自借款划至指定帐户，并经甲乙方签字、丙方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13．2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方各执壹份，丙方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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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丙      方（盖章）：     纵横担保（深圳）有限公司 

有权签字人（签名）：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